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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瑞华核字[2016]40030030 号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股份

公司”）编制的《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酷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有关规定，编制《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酷牛互动科技有

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并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

性，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

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凯撒股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

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酷牛互动科技

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深圳市酷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是否

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

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

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凯撒股份公司编制的《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

酷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 4 层 

Postal Address：4th Floor of Tower 2,No.16 Xisihuanzhong Road,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邮政编码（Post Code）：100039 

电话（Tel）：+86(10)88219191  

传真（Fax）：+86(10)8821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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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

的规定编制。 

 

 

本审核报告仅供凯撒股份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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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酷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有

关规定，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股份”）编制了《凯撒（中国）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酷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本专项说明

仅供本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凯撒股份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向黄种溪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57 号）核准，向黄种溪发行 20,464,601 股股

份及支付现金 13,875.00 万元、向曾小俊发行 12,278,761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 8,325.00 万元、

向周路明发行 8,185,840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 5,550.00 万元、向林嘉喜发行 3,318,584 股股份

及支付现金 2,250.00 万元购买深圳市酷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牛互动”）全部股

权；截止 2015 年 3 月 25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2015】第 83076572 号《变更

（备案）通知书》，核准了酷牛互动股东变更事宜，并对酷牛互动变更股东后的公司董事、

监事进行了备案。变更登记完成后，凯撒股份直接持有酷牛互动 100%股权，酷牛互动成为

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 承诺业绩情况 

2014 年 6 月 19 日凯撒股份与酷牛互动的股东黄种溪、曾小俊、周路明、林嘉喜就标的

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的情况，签署了《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并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签署了《凯撒（中国）

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协议中约定利润承诺如下：如标的资产交割在 2014 年完成，标的资产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连续三个会计年度为“承诺期”，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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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黄种溪 

酷牛互动 100%股权 6,000.00 7,500.00 9,375.00 

曾小俊 

周路明 

林嘉喜 

 

如标的资产交割在 2015 年完成，标的资产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连续四个会计年度为“承诺期”，利润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黄种溪 

酷 牛 互 动

100%股权 

6,000.00 7,500.00 9,375.00 11,575.00 

曾小俊 

周路明 

林嘉喜 

 

凯撒股份在承诺期内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

构对标的资产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并根据前述专项审核意见，在承诺期内年度报告中披露标

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 

盈利承诺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如根据专项审核意见，酷牛互动当期实际盈利数

小于当期承诺盈利数的，则黄种溪、曾小俊、周路明、林嘉喜应于前述专项审核意见出具之

日起十日内，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其中酷牛互动 2014 年度实际盈利数低于交易对方承诺

盈利数的，补偿安排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后进行，可在上市公司首期向交易

对方支付现金对价部分中抵扣（“首期”指“上市公司于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后

至迟 30 个自然日内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部分的 20%”），交易对方至迟须在获得中国

证监会正式批准后 30 个自然日内完成前述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

数）÷承诺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 

黄种溪、曾小俊、周路明、林嘉喜应按照下列顺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A. 以上市公司未向其支付的现金对价冲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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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支付现金对价部分不足补偿的，由其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

具体如下： 

①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已扣减

的应支付的现金）÷发行股份价格，其中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中约定的发行价格。 

②上市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为：补偿股

份数（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③上市公司在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上

市公司 1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C. 按照以上方式计算出的补偿金额仍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其以现金补偿。 

D. 无论如何，现金补偿与股份补偿总计不超过本次交易总对价。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

金额少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三、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酷牛互动2015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与盈利预测数

的对比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累计数 

1、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金额 

7,500.00 6,000.00 13,500.00 

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金额 7,672.49 6,092.83 13,765.32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90.68 20.43 111.11 

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金额 

7,581.81 6,072.40 13,654.21 

4、超额完成金额 81.81 72.40 154.21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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